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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严重

异常波动和提供资产质押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

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证券”）作为光

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

(第一期)(品种一)（债券简称“22 嘉宝 01”，债券代码：

137796.SH）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

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

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持续密切

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

根据发行人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《光大嘉宝股份有

限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》，主要内容如

下：

“一、股票交易异常波动、严重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

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连续 2 个

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%，根据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交易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。

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4 年 9 月 12 日至 11 月 1 日连续 30 个

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0%，根据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交易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

形。

二、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

针对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，公司对有关事项

进行了核查，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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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生产经营情况

经公司自查，目前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、不动

产资产管理和不动产投资业务，没有发生重大调整。公司总部

及下属企业（项目）生产经营秩序正常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

未发生重大变化。

截止 2024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已无土地储

备、无拟建项目、无在建住宅类项目、有 1 个在建办公类项目。

公司不动产资管业务的在管项目数量、在管基金规模、在管资

产规模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，具体数据详见公司《2024 年半年

度报告》《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和临 2024-065 号公告。

（二）重大事项情况

经公司自查，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函证确认，截至本公告披

露日，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

的重大事项，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，包括但不

限于重大资产重组、发行股份、上市公司收购、债务重组、业

务重组、资产剥离、资产注入、股份回购、股权激励、破产重

整、重大业务合作、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。

（三）媒体报道、市场传闻、热点概念情况

经公司核实，公司近期不涉及市场热点概念。公司实际控

制人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大集团”），光

大集团下属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大金

瓯”），以特殊资产收购处置业务为核心主业。截止目前，公

司及在管企业与光大金瓯没有实质性的业务合作。

公司亦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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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报道或市场传闻。

（四）其他股价敏感信息

经公司核实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

票的情况；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

大事件。

三、相关风险提示

（一）二级市场交易风险

截至 2024 年 11 月 1 日，公司市净率为 1.71。根据中证指

数官网发布的中上协行业分类显示，公司所属的行业分类“K70

房地产业”最新市净率为 0.87。公司市净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4 年 9 月 12 日至 11 月 1 日连续 30 个

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0%，在此期间公司股

票收盘价格累计上涨幅度为 224.40%，且有 12 个交易日出现涨

停。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期间连续 3 个

交易日累计换手率高达 68.75%，股票交易频繁。公司股价短期

涨幅较大，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、非理性炒作，但公司基本

面未发生重大变化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

场交易风险，切实提高风险意识，理性决策、审慎投资。

（二）经营业绩风险

公司已于 2024 年 8 月 31 日披露《2024 年半年度报告》，

公司 2024 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19,932,721.99 元，与上

年同期相比减少 39%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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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,354,107.40 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-213,785,096.33 元。

公司已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披露《2024 年第三季度报

告》，公司 2024 年 1-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,219,047,701.44 元，

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64.92%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

253,076,868.34 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-400,411,612.73 元。

2024 年 1-9 月，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权益合同销售面积

0.33 万平方米，同比减少 57.20%；权益合同销售收入 1.26 亿

元，同比减少 15.44%，具体数据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31

日披露的《关于 2024 年第三季度经营数据的公告》（临 2024-

065 号公告）。

公司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

业绩风险，理性投资。

（三）其他风险

目前，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股票价格严重异常波动的

重大事宜。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公司指定法定信息

披露媒体《上海证券报》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

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”

根据发行人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发布的《光大嘉宝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提供资产质押的公告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“（一）质押情况

1、债权人：光大控股（江苏）投资有限公司；债务人：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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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；出质人：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。

2、担保人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担保人/被担保人：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。经营范围：房

地产开发经营，自有房屋租赁，投资管理，资产管理，投资咨

询，实业投资，国内贸易（除专项规定），从事货物及技术的

进出口业务，企业管理，企业管理咨询，照明设备的销售。

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】。

3、被担保债权金额：人民币 9.3 亿元；类型：关联方借款；

起止期限：自 2024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5 年 10 月 18 日。

4、质押类型：有限合伙份额质押及应收账款债权质押；质

押金额：人民币 17.26 亿元；担保范围：借款本金余额 9.3 亿

元及相应利息，以及可能产生一切罚息、违约金、实现债权的

合理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财产保全费、执行费、评估

费、拍卖费、送达费、公告费及律师费等）；担保责任承担期

间：自质押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全部借款本息等偿付完毕之日止。

5、共同担保、反担保情况：无。

6、质押协议签署及质押物登记情况：已签署质押协议，尚

未办理登记手续。

（二）质押资产基本情况及其累计质押情况

质押物为出质人已实缴出资并持有的珠海安石宜达企业管

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的 1,300,000,000 份有限合伙份额（对应

实缴出资为 1,300,000,000 元），以及对重庆光控新业实业发

展有限公司的 4.26 亿元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的应收款项债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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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公告之日，上述质押物除本次质押予债权人外，无

其他权利受限情况。

（三）相关决策情况

上述质押事项已通过公司内部决策审批，决策程序符合法

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

本次质押不涉及主管机关批准或备案情况，不涉及召开债

券持有人会议。

（四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

上述资产质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属于公司正常经

营活动的范围，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，上述资产质押不会对

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。”

东方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

人执业行为准则》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，并提醒

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